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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顺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关于南充市顺庆区中介服务平台试运行
邀请工程项目竣工结算中介服务机构

入驻的公告

各中介服务机构：

南充市顺庆区中介服务平台已基本满足各中介服务机构入

驻的条件，诚邀符合条件的中介服务机构入驻。现就注册、入驻

等事宜公告如下：

一、平台网址

平台域名为“http://www.sqzjfw.cn”，平台名称为“南充

市顺庆区中介服务平台”。

二、首批申请注册、入驻时间

首批申请注册、入驻时间为2019年 12月 26日 9时至 17时，

2019 年 12 月 27 日 9 时至 17 时，各中介机构在上述时段可注册

并按要求向平台提交资料。

三、入驻机构注册

因“南充市顺庆区中介服务云”平台仍在建设完善中，

各中介服务机构可以登录“http://www.sqzjfw.cn:30000/”进

行相关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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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入驻中介机构须知

入驻服务平台的中介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并提交相应资料，且

提交资料必须真实有效：

1.具有从事工程项目竣工结算服务所需的资质；

2.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记录；

3.入驻服务平台的中介机构在入驻服务平台近三年内，未被

全国人民法院系统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和限制高消费令名单、未被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未被

税务部门、银行系统认定的失信企业名单，且未受过相关行业处

理和相关行政处罚，并在有效期内；

4.入驻服务平台的中介机构、法定代表人及主要从业人员未

列入“黑名单”或未在主管部门认定暂停服务期内；

5.提交顺庆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结算服务运行平台入

驻申请表（附件 1）；

6.提交入驻材料真实性承诺书（附件 2）；

7.提交审核服务承诺书（附件 3）。

资料提供要求：一是将需提供资料的原件通过扫描或拍照的

方式上传至服务平台（上传附件只接收 JPG 或 PDF 格式；须知中

涉及的第 3、4 项所涉及资料，在网上初审阶段可合并作出书面

承诺，书面承诺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后扫描上传服务平台），

由平台管理员初审；二是通过平台初审的中介机构，将原件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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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料报南充市顺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复审（现场复审时，须

知中涉及的第 3、4 项内容以相关行业或检索专业系统产生的报

告或证明材料为准）。

附件：1.南充市顺庆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结算中介服

务平台”入驻申请表

2.入驻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3.审核服务承诺书

南充市顺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代章）

2019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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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充市顺庆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结算
中介服务平台”入驻申请表

申请日期： 单位（盖章）：
中介机构 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表人

名称
成立
时间

注册
地址

顺庆
办公
地址

资质
（资格）

姓名 联系电话 姓名 联系电话

相关资
质等级

服务范围 服务承诺
主要服务人员

姓名
资质

（资格）
联系电话

主要业绩

序号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万元）

服务开始时间 服务结束时间

1
2
3
4
5

服务热线：0817-2102885 服务地址：顺庆区双塔街 13 号

备注：1.主要业绩：申请人填写近 2年内类似项目业绩（5个以内）。

2.本表中相关佐证资料须上传扫描件并加盖公章到系统“附件”中，否则责任

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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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入驻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南充市顺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本企业郑重承诺:

本机构所提供的资质证明、服务业绩、服务质量、主要业绩

等申报入驻平台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否则，自愿接受相关处

罚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承诺人全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年 月 日

备注：授权代表签字须经企业书面委托并加盖企业印章、法定代表人签字，方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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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审核服务承诺书

南充市顺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本企业郑重承诺:

1.自愿加入顺庆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结算中介服务平

台，向南充市顺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供的有关证件及资料详

实，不弄虚作假;

2.在中介服务过程中，秉承诚实、信用、公平、公正的原则

开展工作，向相关部门出具的各类书面文件均真实、合法、有效;

3.将严格按照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各类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进行操作，遵守南充市顺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有关规定，并

接受管理、考核和监督;

4.我方完全接受南充市顺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派任务

的方式方法，无条件履行合同条款约定的内容。

5.如在平台抽取中被抽中，系统自动拨打我方预留电话，如

无人接听或无法联系，则视为自动放弃该项目中选人身份，并无

条件接受南充市顺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相关信用管理规定。

6.一旦我方中选，我方保证按照要求配置项目组人员完成贵

中心委托的全部审核工作。同时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强化管

理，恪守审核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坚持文明审核，审核对账尊重

事实讲道理，虚心听取意见，言行举止文明，维护审核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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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良好形象。

7.我方完全按照《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南充市顺

庆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及甲

方审核的要求，对项目工程依法结算进行审核。

8.我方按照要求制订审核实施方案，编写审核工作底稿，严

格执行审核纪律，对审核中发现的重大或有争议事项及工作进度

情况及时与审计局沟通，及时汇报发现的案件线索，对不合规的

工程结算金额进行核减原因分析和落实责任主体。

9.我方保证按照委托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审核工作，提交

完整审核工作底稿，并书面出具审核报告，同时加盖单位公章。

10.严格纪律，廉洁从业，加强对从审人员的监督检查，严

惩违纪人员，杜绝以权谋私。如我方与审核的第三方有可能影响

审核客观公正时，将主动向南充市顺庆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顺

庆区审计局申报。

11.如我单位违反以上承诺条款，经查实后，愿意接受相关

处罚，并承担因自身不良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承诺人全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 20**年 月 日

备注：授权代表签字须经企业书面委托并加盖企业印章、法定代表人签字，方能有效。


